























































































































































































































































附件2
“三旧”改造项目可开发建设面积计算规定

为保障城市空间环境品质，合理配置城市公益性用地，促进各类设施建设，确保各项目开发建设面积上限的公开、公正、透明，明确计算办法如下：
一、本规定适用于旧村庄、旧城镇、“工改商”以及“工改住”类改造项目，在编制改造单元规划时核算项目总建筑面积；“工改工”类改造项目则按照《关于促进土地利用支持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土函〔2017〕2232号）及其他相关政策、管理要求执行。

二、“三旧”改造项目总建筑面积，是指改造项目范围内各类计容建筑面积之和，不含独立占地公益性设施的建筑面积。该数值为改造项目策划和单元规划前期的上限，具体方案还需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三旧”改造单元规划编制指引》进行评估和审查，确定最终批准的容积率。

三、“三旧”改造项目总建筑面积计算公式为：改造项目总建筑面积=基础建筑面积+补偿建筑面积+奖励建筑面积。

四、基础建筑面积的计算方法为：基础建筑面积=基准容积率×改造项目总用地面积。

五、基准容积率，是指反映改造项目总体建设强度的指标，参考周边城市改造项目审批经验数据，结合中山城乡规划管理实施情况，确定基准容积率为2.2。

六、补偿建筑面积，是指按照相关政策、技术规范要求及地区发展诉求，在改造项目范围内独立占地的公益性用地超出按照《中山市“三旧”改造实施办法（试行）》所要求15%的部分进行补偿的建筑面积，计算方法为：补偿建筑面积=基准容积率×独立占地的公益性用地面积（不含政策要求的15%公益性用地）。

七、单元规划对单元内各改造项目的公益性用地捆绑实施进行整体统筹，明确实施主体和时序，以确定各项目的补偿建筑面积。

八、奖励建筑面积，是指因公共利益需要，对符合以下情形的，依据“三旧”改造有关规定及《中山市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等给予的建筑面积奖励：

（一）改造项目内，除独立占地的公益性用地以外的建设用地中，按现行控规及《中山市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等要求落实的附建式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其建筑面积作为奖励建筑面积。

（二）改造单元内，实施主体承担了保留建（构）筑物的保护、活化、修缮和综合整治责任及费用的历史建筑与不可移动文物，按保留建筑的建筑面积及保留构筑物的投影面积之和奖励1.5倍建筑面积。

（三）市政府规定的其他奖励情形。

（四）上述奖励建筑面积之和不超出基础建筑面积的15%。

九、公益性用地是指《中山市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第二章　城市用地分类”中确定的、可提供给公共使用的用地，包括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A）、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公用设施用地（U）、绿地与广场用地（G）等四类公益性用地。上述四类用地，须完成拆除重建并按照原控规和相关技术规范配建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或者其他公益性设施后无偿移交政府。

十、为保障中山作为宜居城市的空间环境品质，在“三旧”改造过程中，须在上述总建筑面积计算方法的基础上，按照《中山市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重点对“三旧”改造项目中各类用地的净容积率进行管控。
十一、“三旧”改造单元内各项目的公益性用地和配套设施建设标准必须统一，以居住地块总建筑面积测算规划人口，按照120平方米/户、每户3.2人进行核算，并按照《中山市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中“第六章　公共服务设施”及其他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完善各项目的公共设施配套。
十二、改造项目的最终总建筑面积及项目最终净地块容积率，还须在本规定计算所得总开发建设面积的控制下，通过单元规划的交通影响评估、设施承载力评估、综合效益评估、城市景观和文保评估后方可确定。
计算方法解释说明

一、明确项目总建筑面积计算范畴
本计算规定中的“改造项目总建筑面积”，包括基础建筑面积、补偿建筑面积、奖励建筑面积三部分（如下图所示）。改造项目总建筑面积不包括公益性用地上各类独立占地的公共设施建筑面积，是项目实施主体实际获得的总建筑面积。公益性用地上的各类公共设施建筑按照相关规划要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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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旧”改造项目总建筑面积构成示意图

二、计算规定详细计算方法
按照公式，改造项目总建筑面积=基础建筑面积+补偿建筑面积+奖励建筑面积=基准容积率×[项目总用地面积+独立占地的公益性用地面积（不含政策要求的15%公益性用地）]+奖励建筑面积。
如下图所示，则改造项目总建筑面积=基准容积率×（项目用地范围的总用地面积+项目配套独立占地的公益性用地中超出政策要求配套15%部分的面积）+奖励建筑面积，它还须在计算出来的总建筑面积基础上，通过单元规划的交通影响评估、设施承载力评估、综合效益评估、城市景观和文保评估后方可最终确定。

计算方法示意图

改造项目毛容积率=改造项目总建筑面积/项目用地范围的总用地面积。
改造项目经营性地块净容积率=改造项目总建筑面积/可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即经营性地块用地面积）。
其中，改造项目经营性地块包括商业地块和居住地块，各地块的容积率上限须在总开发建设面积的控制下，按照《中山市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给予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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